
通       知 
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

聯絡單位:註冊與課務組 
聯絡電話:2717020-2 

             民雄聯合辦公室 
             2068609 

             新民校區教務 
             2732951、2986 

 

主旨：本校成績優異且符合畢業條件之學士班學生，得於 115 年 5 月 15 日

前申請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前畢業，相關申請資訊如說明，請查照

並轉知所屬師生。  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則第 53 條規定辦理。 
二、 申請時間：115 年 4 月 27 日(一)至 5 月 15 日(五) 
三、 申請資格：修讀學士學位成績優異學生，合於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提

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(即目前就讀於學士班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

上學期學生)  
(一) 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數，並符合各系自訂之畢業條件。  
(二) 歷年學業總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

系同班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。學士班學生申請就學期間服役彈

性修業者不在此限。 
(三) 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轉學本校二年級之轉學生，其成績優異符合前項各款規定標準者，

得申請提前畢業。轉學三年級以上者因轉學及肆業期間短暫，不得

辦理提前畢業。 
四、 申請流程：由學生填寫提前畢業申請書及畢業初審表經所屬學系(學

位學程)主任及院長審核後，送所屬校區教務單位審核畢業資格，經

複核申請學期(114-2)成績計算後未達標準者，不得提前畢業，仍應

依規定時間辦理完成次一學期之選課、繳費等註冊手續。申請流程

圖如附件。 
五、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士學位班學生提前畢業申請書或可至嘉義大學/

行政單位/教務處/各類申請表單下載使用。個人畢業初審表請提前洽

教務單位索取填寫。 
   

     此致 

 各學系(學位學程) 
 

      教務處      啟  
 
 
 

https://website.ncyu.edu.tw/academic/ServerFile/Get/fbd9f843-a2f3-47ff-8ca2-31f8d1c8b316?nodeId=9666&sId=227566


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流程圖 

 
1、 填寫「國立嘉義大學學士學位班學生提前畢業申請書」。 

2、 向所屬校區教務單位承辦人索取畢業資格初審表及歷年成績

表（附名次）各 1份並填寫所修學分 

經所屬學系(學位學程)主任及院長審核通過 

申請文件送交所屬校區教務單位 

(蘭潭註冊與課務組、民雄教務組、新民教務辦公室) 

教務單位審核符合規定者，送請教務長核定 

暫列為應屆畢業生 (待當學期成績結果) 

當學期成績全部加入計
算後，仍符合提前畢業
成績規定 

准予畢業 

依學校規定程序辦理離校 

 

次學期仍需註冊就讀 

是 

否 


